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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廉环审〔2023〕42
号

关于广东润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廉江新村
养猪和其他养殖场屋顶分布式

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
报告表的批复

南方电网综合能源（珠海）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：

你公司报来由广东柏麟环保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广东润生农业

发展有限公司廉江新村养猪和其他养殖场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

经研究，现对报告表批复如下：

一、广东润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廉江新村养猪和其他养殖

场 屋 顶 分 布 式 光 伏 发 电 项 目 （ 项 目 代 码 ：

2107-440881-04-01-181209）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位于

廉江市营仔镇新村村委会夹埇养殖场（项目中心地理坐标：东经

109度 57分 19.109秒，北纬 21度 33分 12.690秒），占

地面积 174848.1平方米，是依托养殖场屋顶架设光伏发电设

备，太阳能电池组件安装在养殖棚顶，安装倾角为 4°，不新增

用地，不改变土地利用现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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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为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，采用 450W单晶硅光

伏组件，总装机容量为 20MW，年均发电量为 2182.08万 kW。

光伏发电系统由光伏组件发出直流电经逆变器逆变成交流后，汇

集到干式箱式变压器升压至 10kV，再经 3回场内集电线路汇集

后接至 220KV亭仔变电站并网。

项目含 A、B、C、D和 E共 5个光伏区（项目已开工建设：

A、B、C区光伏板已布设完成，D区、E区光伏板未开始布设），

共3条集电线路：#1集电线路是由4个光伏并网发电单元组成，

#2集电线路由 3个并网发电单元组成，#3集电线路由 2个并

网发电单元组成，共 9 个发电单元。每 1个发电单元含 9 台

225KW光伏并网逆变器（组串式），每台逆变器接入组串 20/19
组，逆变器输出电压为 800V三相交流电，接到升压变压器的低

压绕组上，经 2000KVA干式箱变升至 10KV高压，10KV集电

线路接入光伏进线柜。

本项目设计服务年限为 25年，项目总投资 8000万元，其

中环保投资 200万元。项目不设劳动定员，不设运维人员，只

有升压站设有运维人员，光伏区的巡视、日常维护和值班等工作

依托升压站工作人员负责。

本项目本次评价只包括光伏区。项目集线电路及升压站部分

需另行办理环评报批手续，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。

二、根据报告表的评价结论，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

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并确保不降低项目地生态环境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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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、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和环境安全的前提下，我局原则同

意报告表所列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，

你公司应按照报告表内容组织实施，尽量减少对生态系统的扰

动。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还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施工期

本项目施工期环境影响因素主要是施工对生态环境影响、施

工噪声、施工粉尘废气和施工废水等几方面，建设单位须做好以

下污染防治措施：

1、生态保护措施：施工过程中要合理安排施工时序，尽量

避免雨季施工作业；对裸露的临时占用地块及时盖上苫布，避免

降雨时水流直接冲刷；开挖土方回填之前集中堆放，并在土体表

面覆上苫布，同时在堆场周围修建排水沟等排水设施，做好临时

堆土的围护拦挡。

2、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：施工生活污水经环保厕所预处理

后，回用于项目周边林地灌溉。

3、声环境保护措施：选用低噪设备、控制作业时间，在施

工场地周围设置围栏或围墙以减小施工噪声影响，夜间不施工，

积极采取降噪措施使施工场界噪声排放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

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中标准限值要求。

4、大气环境保护措施：采用围挡、篷布遮盖料场和运输车

辆、及时喷洒和清扫道路、绿化等措施。

5、固废污染防治措施：建筑垃圾运往市政部门指定的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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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存；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；危险废物依托升压站暂

存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（二）运营期

本项目运营期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光污染、逆变器、箱式变

压器（干式变压器，不含油类物质）运行时的噪声和废弃光伏组

件等。建设单位须做好以下污染防治措施：

1.积极落实减轻光污染的措施。本项目能量采集装置采用单

晶硅组件，光伏组件表面发射比仅为 0.11～0.15，避免对环境

造成明显光干扰。

2.采取合理布局并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阻尼减震、隔声等

措施、定期进行设备维护保养，确保项目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

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要求。

3.加强各种固体废物的管理，如实记录产生固体废物的种

类、数量、利用、贮存、处置、流向等信息，建立管理台帐，存

档备查。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太阳能电池板和服务期满后

产生的废弃太阳能电池板均由厂家回收处理；一般固废处理须符

合 《 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贮 存 和 填 埋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》

（GB18599-2020）要求；涉及废弃电容器、变压器等危险废

物的，需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处置。

（三）服务期满后

1.拆除废旧光伏组件全部由光伏组件提供厂商负责回收；逆

变器、箱式变压器等电气设备全部由设备生产商回收进行维护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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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修后再次使用。

2.对场地进行原地貌恢复。

三、项目须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继续建设，加强建设期

和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，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

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，防范环境风险，确保环境和人员安

全。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须按规定程序实施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。

四、若项目的性质、原料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工艺或者防

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应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。

湛江市生态环境局

2023年 11月 3日


